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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104 年 3 月家庭教育委員會通過 

108 年 09 月 06 日修訂 

             109 年 09 月 07 日修訂 

110 年 09 月 23 日修訂 

112 年 09 月 22 日修訂 

113 年 09 月 24 日修訂 

114 年 8 月 29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一、《家庭教育法》與《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臺中市 114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三、本校輔導工作委員會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 落實《家庭教育法》，推動家庭教育課程與活動，每學年至少 4 小時以上。 

二、 結合校內外資源，推動親職教育，提升家庭教育功能。 

三、 培養學生正確家庭價值觀與生活知能，增進經營家庭生活的能力。 

四、 提供家長正確的教養態度與方法，強化親師合作，增進親子關係。 

五、 結合心理健康促進與自傷防治三級預防，建立學生與家庭的支持系統。 

參、工作組織與執掌 

一、成立「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校長為主任委員，輔導主任為執行秘書，委員由各處室主

任、專任輔導教師、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成員及組織分工詳如附件一。。 

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檢討與追蹤推動成效，並可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三、與性平教育小組、自傷防治小組等跨領域單位合作，強化議題整合。 

肆、 實施方式 
一、課程與活動 

1.每學年至少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與活動（依《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

定），並納入學校課程計畫。 

2.親職教育：與家長會合作辦理親職教育課程及活動，強化家長正向教養知能。 

3.家庭教育相關議題活動：親職教育、子職教育、倫理教育、性別教育、婚姻教育、失親教

育、家庭資源管理、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心理健康、壓力調適與自傷防治。 

4.辦理教師「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研習，增進教師將家庭教育融入課程與輔導的能力。 

5.於親職教育座談會提供刊物與教材，協助推廣家庭教育。 

二、教師專業成長 

1.每學年至少辦理一次家庭教育研習，內容須涵蓋家庭教育與心理健康、自傷防治等跨領域

主題。 

2.鼓勵教師參與校外研習，並回校分享，以強化全校教師推動家庭教育的能力。 

三、諮商與輔導 

1.針對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主動通知家長或監護人，並提供電話、書面或面談之

家庭教育諮商與輔導。 

2.於親職教育座談會提供家長諮詢服務資訊，並建立家長支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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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置家庭教育諮詢服務： 

(1)聯繫單位：致用高中輔導室 

(2)電子信箱：cycivs1203@eclass.cycivs.tc.edu.tw 

(3)專線電話：04-26872354 分機 640 

4.結合「三級預防」機制：與輔導室危機處理小組合作，針對高關懷家庭提供轉介與支持服

務。 

四、資源連結與宣導 

於學校網站建置家庭教育專區，並連結家庭教育中心與相關專業機關網站。 

1.利用週會、朝會及主題海報，宣導家庭教育、性別平等、心理健康及反霸凌觀念。 

2.結合社區資源與節慶（如母親節）辦理特色活動，推廣家庭教育理念。 

伍、實施內涵 

家庭教育之實施內涵，依《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 2條，並結合教育部推動方向與本校實際需

求，涵蓋以下面向： 

1. 親職教育：增進父母教養知能與親職能力。 

2. 子職教育：培養子女履行家庭責任與互動態度。 

3. 性別教育：增進性別知能與尊重兩性平權。 

4. 婚姻教育：協助學生理解婚姻價值與夫妻關係。 

5. 失親教育：支持失親或單親子女之家庭適應。 

6. 倫理教育：強化家庭成員間互尊互愛之倫理觀念。 

7. 多元文化教育：提升家庭成員對不同文化之理解與尊重。 

8. 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增進資源運用、時間與財務管理能力。 

本校加強推動之特色議題： 

9. 心理健康教育：強化壓力調適、情緒管理與家庭支持。 

10. 自傷防治教育：結合輔導三級預防，建立家庭介入與支持機制。 

11. 親師合作教育：促進親師共同參與學生輔導與成長，建構合作平台。 

12. 數位家庭教育：培養網路安全意識、數位生活素養，協助家長與子女共同因應媒體環境。 

陸、實施對象 

全校學生、教職員工、家長、社區民眾。 

柒、實施重點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主辦單位 

一、行政組織與運作 

定期召開家庭教
育執行小組會議 

1. 成立跨處室之家庭教育推動執行
小組。 

2. 定期召開會議，擬定家庭教育實
施計畫，規劃辦理校家庭教育之
各項相關活動。 

9 月、3月 
家庭教育推動

執行小組委員 
輔導室 

透過各項會議、研
習，溝通親職教育
理念 

1. 辦理個案會議及特教 IEP 會議，
結合家長及教師研擬高關懷學生
輔導及安置措施。 

2. 辦理親職教育家長座談會，促進
親師溝通、與提升家長親職教育
知能。 

適時 教師、家長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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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家庭教育課程: 

家庭教育融入教學
活動 

1. 於教學研究會討論題綱中討論
家庭教育融入教學議題，彙整相
關教學成果。 

2. 鼓勵教師參加家庭教育融入各
科教學教案設計甄選活動。 

學期中辦理 全體學生 教務處 

班會討論題綱 
配合班會討論之主題，由導師就家庭
教育之內涵與同學討論，以建立同學
家庭溝通與互動的態度及正確理念。 

每學期 

至少一次 
全體學生 學務處 

專題演講 
邀請專家學者就家庭教育相關議題
進行專題演講。 

每學期 

至少一次 
全體學生 學務處 

辦理家庭教育知能
研習 

以專題演講、座談、影片欣賞討論、
小團體、讀書會等方式進行家庭教育
相關議題之探討。 

每學期 

至少一次 
全體教職員工 

輔導室 
人事室 

派員參加家庭教育
研習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研習，提升家庭教
育知能並積極回校推廣。 

每學期 

至少一次 
全體教師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三、辦理家庭教育活動 

親師座談會 
藉由學校辦學方針、導師班級經營理
念、任課教師教學說明，增進親師溝
通，以利提升家庭教育功效。 

每學年 

至少一次 
學生家長 

教務處 
輔導室 

親職教育講座 
透過講演、雙向互動的方式，提供學
生家長正確教養方法與態度。 

每學年 

至少一次 

教師、家長、社

區人士 
輔導室 

成長小團體 
辦理性別平等、人際溝通、情緒管理
等成長團體，促使學生在家庭、性別
觀念之正向成長。 

每學年 

至少一次 

學生自由報名

參加 
輔導室 

家庭教育書籍、 
影片購置 

增購家庭教育之教學媒體（光碟、書
籍等）及充實網路相關資訊，以供師
生家長借用查詢。 

不定期增購 
全體教職員工

生、家長 
輔導室 

義工家長 

1. 招募義工家長，協助學校行政業
務、活動之推展。 

2. 辦理座談及各項聯誼活動，增進
親師之間情誼。 

配合 

家長會辦理 
全體學生家長 輔導室 

特色活動 
配合節慶辦理家庭教育相關主題(系
列)活動專案活動，例如:母親節、父
親節等慶祝活動。 

配合節慶 全體學生 各處室 

四、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諮詢或輔導 

家庭教育諮詢 
輔導課程 

針對校內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家
長，邀請專業人員實施家庭教育諮商
或輔導課程。 

視需要辦理 學生家長 
學務處 
輔導室 
導師 

親師聯繫 

1. 藉由電話訪談或家庭訪問與家長
保持聯繫，以達親師溝通之效能。 

2. 不定期邀請特殊個案家長到校晤
談，以掌握學生動態，加強親師
合作，發揮輔導功能。 

3. 家長反映意見，及時會知相關單
位，以協同處理共同解決問題。 

經常 學生家長 
學務處 
輔導室 
導師 

五、家庭教育議題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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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集會宣導相
關議題觀念 

利用週會、朝會時宣導家庭、性別平
等重要觀念。 

經常 全校師生 
學務處 

教官室 

主題海報張貼 有系統張貼相關主題海報，加強宣導。 經常 全校師生 各處室 

學校網站建置家
庭教育網頁專區 

於學校網路連結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機
關(構)網址，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資
源，供全校師生、社區人士查詢。 

經常 
全校師生、社區

人士 
輔導室 

捌、經費來源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專款補助。 

二、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三、家長會經費支應。 

四、積極連結家庭教育中心及社區資源補助。 

玖、獎勵與成效檢核 

一、對積極推動家庭教育成效良好的教師或班級，由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提報校內獎勵。 

二、每學期進行一次成效檢核與回饋，作為次年度計畫修正依據。 

拾、本計畫經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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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致用高級中學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 

職稱 職務 姓名 性別 工作項目 

主任委員 校長 鄒紹騰 男 督導家庭教育相關活動之推展 

委員兼 
執行祕書 

主任輔導教師 楊筑鈞 女 綜理與協調家庭教育活動之推動 

委員 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男 協調推展並提供家庭教育改進事宜 

委員 教務主任 林建明 男 規劃家庭教育之教學及研究 

委員 學務主任 陳志偉 男 規劃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委員 實習主任 邱照義 男 規劃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委員 進修部主任 鄒紹騰 男 
規劃並辦理進修部家庭教育 

相關活動 

委員 總務主任 葉政宗 男 推動家庭教育相關事宜與採購 

委員 主任教官 遲育民 男 規劃並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委員 教學組長 林志華 男 
推動家庭教育融入課程設計 

與教學活動 

委員 訓育組長 黃惠君 男 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委員 輔導組長 林千綺 女 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 

委員 一年級導師 柯喆洋 女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二年級導師 白家儀 女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三年級導師 陳儷敏 女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輔導教師 李孟容 女 辦理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機制 

委員 職工代表 林詩珊 女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學生代表 陳妍希 女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共計 1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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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輔導組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檢呈本校114學年度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之委員名單，主旨：
請 核示。

說明：
奉核後，召開相關會議。一、

　　　　　敬陳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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